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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水区平安渝水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2022年11月份全区综治信息平台运行

情况的通报
各乡镇（街道、办事处）综治中心，区平安渝水建设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
为深入推进我区综治信息平台实体化运行，切实发挥综治信息化指挥调度作用，现将月11份综治信息平台运行情况（含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情况）通报如下：
一、各项指标运行情况（数据来源于江西社会治理大数据平台）

1、网格员出勤（在线）情况

全区共有网格员1372名员，出勤网格员1372名，出勤率100%。

2、网格巡查情况

（1）本月网格员巡查率为100%，全区完成每日巡查任务的网格员1112个（22天），全区网格员巡查达标81%。

3、特殊人群走访情况

吸毒人员、肇事肇祸精神障碍患者等特殊人群共1028名,走访率100%。

4、管理员账号登录情况

本月，良山镇、罗坊镇、界水乡、南安乡的管理员账号登录率达100%，通洲办、珠珊镇管理员账号登录率不到36%。

5、事件处理完成情况

（1）全区上报事项33071件，每万人上报事项486件。

（2）事件有效率及办理情况：全区网格员共上报有效事项31958件，无效事件855件，事件有效率97.4%，逾期事项289件，事项处理及时率 99%。

（3）网格员人均上报事件情况（合格值20件/月）：上报事项32813件（含结转），已处理事32771件，办结率99.87%，网格员人均上报事项23件。

(4)网格员事件上报达标情况：全区完成20件事件任务的网格1305名，达标率95.1%。 本月不达标单位有城南办、城北办、袁河办、通洲办、仙来办、罗坊镇、姚圩镇、下村镇、新溪乡9个单位。

6、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情况

（1）全区共排查各类矛盾纠纷590件，化解成功583件，成功率为98.81%。其中，乡镇(街道)排查78件，占总数的13.22%，化解成功75件，成功率为96.15%；村(居)排查273件，占总数的46.27%，化解成功271件，成功率为99.26%；网格排查220件，占总数的37.28%，化解成功218件，成功率为99.09%。

（2）矛盾纠纷类事项上报情况（合格值1件/月）：全区241个村（社区）综治中心，共上报矛盾纠纷事项590件，平均上报矛盾纠纷类事项2.4件。
7、各级综治中心登录情况
按照市综治中心要求，乡镇（办）本级综治中心每月上报事件不少于20件，矛盾纠纷5件，通洲办、仙来办、姚圩镇3个单位不达标。
8、平安志愿者APP运行情况

本月平安志愿者有效上报事件349件，办结数255件（含结转），办结率73%。仅有城北办、城南办、水北镇、良山镇、罗坊镇、人和乡、界水乡7个单位开展此项工作。
9、优质事件情况

本月有罗坊镇、姚圩镇、人和乡、南安乡参与事件评优，其中罗坊镇10件、南安乡3件、人和乡3件、姚圩镇1件被市里评为最优。

10、 各乡镇（办）考核指标得分情况（百分制）

	排名
	乡镇（办）
	事项总量（20）
	网格员上报（5）
	达标网格员（5）
	达标综治中心（10）
	隐患排查（10）
	矛盾纠纷（5）
	事项流转（5）
	处理及时率（20）
	网格巡查（10）
	特殊人群走访（10）
	总分

	1
	界水乡
	20
	5
	5
	10
	10
	5
	5
	20
	10
	10
	100

	1
	人和乡
	20
	5
	5
	10
	10
	5
	5
	20
	10
	10
	100

	3
	良山镇
	20
	5
	5
	10
	10
	5
	5
	20
	9.86
	10
	99.86

	3
	罗坊镇
	20
	5
	5
	10
	10
	5
	5
	20
	9.82
	10
	99.82

	5
	珠珊镇
	20
	5
	5
	10
	10
	5
	5
	19.5
	9.5
	10
	99

	6
	南安乡
	20
	5
	5
	10
	10
	5
	5
	20
	8.75
	10
	98.75

	7
	鹄山镇
	20
	5
	5
	10
	10
	5
	5
	20
	8.29
	10
	98.29

	8
	水北镇
	20
	5
	5
	10
	10
	5
	5
	20
	8.03
	10
	98.03

	9
	城南办
	20
	5
	4.93
	10
	10
	5
	5
	19.8
	7.97
	10
	97.7

	10
	新钢办
	20
	5
	5
	10
	10
	5
	5
	19.5
	8.19
	10
	97.69

	11
	新溪乡
	20
	5
	4.8
	10
	9.8
	5
	5
	19.5
	8.4
	10
	97.5

	12
	姚圩镇
	20
	5
	4.51
	9
	9.3
	5
	5
	19.9
	8.45
	10
	96.16

	13
	下村镇
	20
	5
	4.81
	10
	9.6
	5
	5
	18
	7.88
	10
	95.29

	14
	袁河办
	20
	5
	4.33
	10
	10
	5
	5
	19.6
	6.35
	10
	95.28

	15
	城北办
	20
	4.85
	4.17
	10
	9.4
	5
	5
	19.8
	6.29
	10
	94.51

	16
	仙来办
	20
	5
	4.49
	1
	9.2
	0.8
	5
	19.5
	6.15
	10
	81.14

	17
	通洲办
	20
	5
	3.85
	0
	8.3
	0.6
	2
	19.5
	5
	10
	74.25


[image: image2.png]


二、存在的问题

一是个别单位对平台考核工作不重视。本月通洲办、仙来办平台分值较低，直接影响全区的整体分值，区综治中心多次调度，并将其薄弱分值项通报至单位，但未见其整改。

二是个别单位巡查严重不达标。全区完成巡查22次的网格员1112名，达标率81%，仅有8个单位达标。

三是个别单位上报事件不达标人数较多。全区上报事件不达标网格员有67人，城北办占比最大。

四是个别网格员上报隐患排查事件不达标。通洲办、城北办、姚圩镇未按要求完成隐患排查事件上报人数较多，3个单位不达标人数就达全区不达标人数的70%。

三、工作要求

一要加强社会治理现代化大数据平台的应用。要将每项考核当每日工作事项，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时候也能积极完成工作，严格执行综治中心实体化运行考核体系，结合十项考核指标，加强对网格员进行业务培训，掌握好考核内容。要做到日调度、周通报，加快补齐特殊人员走访、网格员巡查、安全隐患上报、事件上报、矛盾纠纷排查等方面的工作短板。

二要提高网格员巡查率、事件上报率。网格管理员要坚持日调度，提高网格员巡查率、事件上报率，发现未巡查、事件上报不足的网格员要点对点督促，针对巡查少、不巡查、不上报事件、上报事件少的网格员要求写不巡查说明报告。

三要提高安全隐患事件上报率。督促每名网格员结合入户走访，及时发现辖区安全隐患并及时上报平台，每月上报不得少于2条安全隐患事件。

四要提高平安志愿者登录率。未达标单位要对此项工作认真整改，要督促辖区平安志愿者及时走访、活动宣传、巡查事件及时上报平安志愿者APP。

五要持续做好打击非法卫星地面接收设施专项整治工作。各地要进一步落实网格化管理，切实将打击非法卫星地面接收设施专项整治工作纳入网格员管理范畴，组织网格员在日常网格化走访巡查工作中，加大对非法安装卫星地面接收设施行为的排查力度，作为重点事项处置上报，并及时录入省社会治理现代化大数据平台。  

 渝水区平安渝水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2年12月1日


渝水区平安渝水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2年12月1日印发


考核内容

1、每万人上报事项数。当月上报事项数/实有人口数(单位:万人，以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作为依据)，标准：100 件/万人/月，达标即得满分，不达标按比例得分。

2、综治中心达标率。当月完成25件事项上报的乡镇（街道）综治中心数/乡镇（街道）综治中心总数，标准：占比100%即得满分，低于100%按比例得分。

3、网格员人均上报事项数。当月网格员上报事项数/网格员总数，标准：20件/人/月，达标即得满分，不达标按比例得分。

4、网格员达标率。当月完成20件事项上报的网格员人数/网格员总数，标准：占比100%即得满分，低于100%按比例得分。

5、安全隐患类事项上报达标率。当月上报事项中包含 2 条安全隐患类事项的网格员数/网格员总数，标准：占比100%即得满分，低于100%按比例得分。（此项为我市短板弱项，要求全市每名网格员每月上报有效事件中必须包含2条安全隐患类事项。）
6、月均上报矛盾纠纷类事项数。当月村（社区）综治中心上报矛盾纠纷事项数/村（社区）综治中心总数，标准：1 件/村（社区）/月，达标即得满分，不达标按比例得分。（要求全市每个村（社区）综治中心每月在矛盾纠纷排查系统中上报矛盾纠纷事项至少1件。）

7、月均上报流转类事项。当月乡镇（街道）综治中心上报流转类事项数/乡镇（街道）综治中心总数，标准：5件/乡镇（街道）/月，达标即得满分，不达标按比例得分。（此项为我市短板弱项，要求全市每个乡镇（街道）级综治中心流转处理事项不低于5件。乡镇综治中心事项流转可在网格员，村（社区）综治中心、县综治中心，综治责任单位之间实现。但要建立事项流转报告制度，对流转事项要第一时间报告，及时受理、办理，以免造成事件逾期。)

8、处理及时率。（当月新增事项总数-当月逾期事项总数）/当月新增事项总数，标准：处理及时率大于等于 98%即得满分，小于 80%不得分；其余按（处理及时率*100-80）/18*20 方式计算得分。

9、网格员巡查达标率。当月完成每日（工作日）巡查不少于 1 小时的网格员数/网格员总数，标准：占比100%即得满分，低于100%按比例得分。（此项为我市短板弱项，要求全市每名网格员每日（工作日）巡查时长不低于1小时。）

10、特殊人群走访率。当月非重复走访数/吸毒人员、肇事肇祸精神障碍患者总数，标准：占比100%即得满分，低于 100%按比例得分。（此项为我市短板弱项，要求全市每名网格员每月在平安江西APP上走访登记所有分配的重点人群一次。





































































































